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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0%以上。 

（二）具备专业技术领域的公共设施、设备，搭建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或中试平台（基地），并具有专业化的技术服务能力和管理

团队。 

第八条 在孵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主要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服务，应满足

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要求。 

（二）企业注册地及办公、主要研发场所必须在孵化器的孵化

场地内，入驻时成立时间不超过 36个月。 

（三）技术领域为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现代农业的企业，孵化时限不超过 60个月。其他企业孵化时限不

超过 48个月。 

第九条 毕业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经国家备案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累计获得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超过 200万元。 

（三）连续 2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600万元。 

（四）被兼并、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第三章  市级众创空间备案条件 

第十条 市级综合众创空间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发展方向明确、模式清晰，科技创

新创业服务特色鲜明，在本市运营时间满 12个月。 

    （二）拥有不低于 300 平方米的服务场地，或提供不少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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